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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

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臨時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99 年 3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1 時 

地    點：客傳所討論室  

主    席：范瑞玲所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馮秀娟 

出席人員：范瑞玲所長、盧嵐蘭老師、吳翠松老師、鄭明中老師、涂金榮老師 

壹、會議開始 

貳、主席報告 

報告案一：98-2 申請教師評鑑事宜，檢附教務處通知如附件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提請討論涂金榮老師合聘協議書內容。 

說明：檢附本所合聘協議書一份如附件一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涂金榮老師合聘協議書內容如會議紀錄頁 2，其中「課程開授及授課時

數」部分，本所授課時數以三小時為原則，但實際授課時數以當學期課

程委員會決議之開課情況為主，其授課時數最高可達 6小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請檢討本所碩士班招生報考率之提昇案。 

說明：本所 99 學年度碩士班報名統計人數為 37人，較去年度 45 人減少 7人，

報考人數銳減，提請討論本所提昇報考率之策略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招生宣傳除以苗栗縣為主，建議拓展至鄰近台中縣市國中、小學。 

二、可考慮加強靜宜大學（台文學系、中文學系及大傳學系等）、義守大學

（大傳學系）、文化大學（新聞學系、大傳學系）及輔仁大學（大傳學

系、影視傳播學系及新聞學系）等大學之宣傳。 

三、可針對本所近兩年報考資料作分析（如畢業校系、工作背景等），以作

為重點宣傳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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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合聘協議書 

合聘教師：涂金榮老師 

合聘單位（或機構）：主聘—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    從聘—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

合聘期間：自   99 年    8 月   1 日起至     100 年    7 月    31 日止 

 

經以上合聘單位及合聘教師同意，於合聘期間內，合聘教師之權利、義務等有關事項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聘單位 

權利與義務 
（主聘單位/機構） （從聘單位/機構） 備  註 

此處各項以

列 入 一 單

位，且連續

合聘期間不

變更列入單

位為原則 

佔編制缺額 ■有   □無 □有   □無  

教師本人升等提出否 ■提出 □不提出 □提出 □不提出  

教師本人評鑑提出否 ■提出 □不提出 □提出 □不提出  

院校各項代表推選之員額計算 ■列入 □不列入 □列入 □不列入  

對外之系所代表被選舉權 ■有   □無 □有   □無  

使用空間（研究、辦公室） ■ 提供 □不提供 □提供 □不提供  

使用設備 ■提供 □不提供 □提供 □不提供  

經常或年度經費 ■分配 □不分配 □分配 □不分配 依各所年度經

費分配 

課程開授及授課時數 

■開授；時數 3 小時

為原則 

□不開授 

□開授；時數    小時 

□不開授 

實際授課時數

以當學期課程

委員會決議之

開課情況為

主，其授課時

數最高可達 6

小時。 

提出並執行研究計畫 ■是   □否 □是   □否 提案時請擇一

註明 

論著發表與合聘單位關係 ■註明 □不註明 □註明 □不註明 發表時請擇一

註明 

出席系（所）務會議 ■參與 □不參與 □參與 □不參與  

出席系（所）教評會議 □參與 ■不參與 □參與 □不參與  

出席系（所）課程會議 ■參與 □不參與 □參與 □不參與  

備註事項 聘期為一年一聘 

立協議書 

主聘單位： 

 

主管簽章 

從聘單位： 

 

主管簽章 

合聘教師： 

 

簽章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99 年                 3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

請假

出席

出席

出席

出席

出席馮秀娟




